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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购车骗贷背后的“职业背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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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阮婷

“缺钱吗？ 有门路， 用你的信用买车， 轻松分

钱。” “不用还贷， 签几个字就能拿到几万甚至十

几万元现金……” 你以为能躺着“轻松赚钱”， 殊

不知已经沦为“职业背债人”。 近日， 静安区人民

检察院办理了一起贷款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通过包

装贷款人身份， 以分期购车为名骗取银行贷款， 多

名“白户” 在利益诱惑下沦为“职业背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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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淋清

租前“一眼定情”， 租后才发现

“霉菌丛生”， 墙上甚至长出了蘑菇。

这种情况难道只能自认倒霉？ 出租这

样的“蘑菇屋”， 出租人是否构成违

约？ 近日，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法

院审理后认为出租人已构成违约， 支

持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爽快租下两居室房屋

事后发现墙面大面积霉变

2023 年 6 月， 租客小李在某物

业管理公司（出租人） 业务员的带领

下， 看中了一套即将退租尚在使用的

两居室房屋。 当时， 虽然房屋内还有

上家租客的大量自购家具， 但房屋的

户型及整体装修风格让小李非常满

意。 于是， 小李当天便与某物业管理

公司签订了书面租赁合同， 并按押一

付三的标准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

然而， 等到收房当日搬空上家家

具后， 小李才发现房屋卧室及阳台墙

面存在大面积霉变、 壁纸脱落的情

况， 甚至滋生了霉菌， 并长出蘑菇，

导致屋内气味刺鼻。 同时， 卫生间也

因防水问题需拆除重装， 短期内无法

使用。

为此， 小李多次联系某物业管理

公司报修， 但墙面维修方案进度缓

慢， 自报修之日起至墙面维修基本完

工， 共花了 12 天时间。 其间， 小李

自行购买了墙面修复所需要的涂料。

因卫生间维修的 2 天房屋完全无法使

用， 小李还不得不暂住酒店。

维修完成后， 小李认为， 某物业

管理公司应退还其房屋维修 12 天的

租金， 并赔偿其支出的涂料费、 保洁

费及酒店住宿费等共计 5000 余元。

就相关费用的承担问题， 双方协商未

果， 小李遂将某物业管理公司诉至人

民法院。

诉讼中， 某物业管理公司辩称，

出租前小李已现场看过租赁房屋， 理

应知晓房屋的相关状况， 墙面问题不

影响整体居住。 因此， 其仅认可卫生

间维修的 2 天对小李造成了影响， 对

于小李主张的其他维修时间段及自行

支付的费用均不予认可。

法院：已构成违约

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 提供符合安

全、 卫生标准的居住环境是出租人的

核心义务， 该义务不仅包括提供房屋

租赁所需的基本功能完备的设施设

备， 还应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

人的健康、 生命及财产安全等。 本案

中， 从双方聊天记录等证据可知， 无

论是对房间壁纸、 墙壁的修缮， 还是

对卫生间的维修， 都对承租人的基本

生活造成了不便， 无论从生物医学抑或

从社会大众的认知标准来看， 均难以认

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健康、 安

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 其行为已构成违

约。

庭审中， 出租人以承租人在签约前

已现场看房为由主张免责， 该抗辩理由

不能成立。 本案承租人在看房时， 房屋

内堆满上家租客的家具， 客观上遮挡和

掩盖了墙面霉变等严重问题， 承租人在

短暂看房过程中难以全面发现此类瑕疵

符合情理。 以看房行为单方面推定其自

愿接受所有既存的， 尤其是影响健康安

全的重大瑕疵， 从而免除出租人本应承

担的根本性合同义务， 于法不符， 该免

责事由难以获得法律支持。

在此情况下， 鉴于双方均同意继续

履行合同， 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以维修

或减少租金等方式承担违约责任。 综合

考虑房屋瑕疵的严重程度、 维修影响范

围及时间等， 应当认为原告所主张的相

应费用确有必要且符合市场价格， 属于

合理范围， 故应予以支持。

最终， 人民法院支持了原告小李的

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被告某物业管理公

司支付其各项费用共计 5000 余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

提起上诉， 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 出租人享有

出租房屋并收取租金的权利， 但该权利

的行使存在清晰的法律边界， 即其必须

确保所提供的房屋符合安全、 卫生的居

住标准， 履行保障承租人居住安全的根

本责任。

当租赁房屋存在如严重霉菌滋生等

可能危及承租人健康安全的瑕疵时， 该

瑕疵已非一般性维修即可弥补的微小缺

陷。 本案中， 承租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在

于获得安全、 卫生的居住环境， 而“蘑

菇屋” 的状况已实质性破坏了这一核心

目的。 因此， 承租人在出租人完成有效

维修、 恢复房屋适住状态前， 有权拒绝

接受房屋或要求减免租金。 同时， 其为

避免损失扩大而采取的合理自助措施所

产生的费用， 系因出租人违约所直接导

致， 承租人有权就此主张损害赔偿。

出租人的适租义务与承租人的正当

使用权利， 共同构成房屋租赁合同履行

的法律平衡。 实践中的争议， 多源于对

相关法定义务的忽视或履行不当。

对出租人而言， 应确保房屋结构安

全、 卫生达标、 功能完好， 如无渗漏霉

变、 水电厨卫可用等。 房屋交付前， 应

主动排查隐患并维修； 交付后对承租人

的维修诉求应及时响应并处理。 须知，

诚信履约是避免纠纷、 建立口碑的基

石。

对于承租人而言， 签约前应仔细检

查并可拍照录像留存。 若入住后发现有

严重影响居住的瑕疵， 也应立即通知出

租人并固定证据， 以便后续友好协商或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释

“无本万利”的购车梦

2024 年， 手头拮据的陈女士急

于快速赚钱， 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中

介刘某某， 对方称有“门路” 能让她

轻松获利， 不用花一分钱， 只要配合

办理购车贷款手续， 就能分到一笔不

少的钱。 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 陈女

士见到了刘某某。 对方告知陈女士只

需提供工作单位信息、 社保记录、 银

行流水等材料， 再按照提前培训的话

术， 向银行工作人员明确贷款用途为

购车， 即可顺利通过审核。 等车辆上

牌手续办妥后， 会有人上门提车， 车

辆变卖后的钱款， 扣除首付和中介好

处费， 剩余 30%-50%都归陈女士所

有。

“他还跟我说， 贷款不用我还，

最坏的结果就是征信变黑， 对生活没

什么影响。”

尽管清楚自己毫无购车需求， 但

面对不劳而获的诱惑， 陈女士最终还

是心动了。 随后， 她完全按照中介的

指示完成了全部流程。 果然， 过了不

久就有钱打到了陈女士的账户上。 而

像陈女士这样的“工具人”， 并非个

例。 2025 年 5 月， 公安机关接到线

索， 称有人专门包装信用“白户”，

以购车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 拿到车

辆后立即变卖， 以此骗取银行贷款。

警方随即立案侦查， 很快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孟某某、 刘某某， 将二人先后

抓获。

骗贷背后“职业背债”真相

2025 年 11 月 26 日， 案件移送

至静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审查案

卷材料， 检察官很快厘清孟某某、 刘

某某利用“职业背债人” 骗取银行贷

款的完整犯罪手法： 寻找“工具人”，

包装“白户” 身份， 贷款购车与变现

……整个过程环环相扣， 极具隐蔽性

与典型性。

孟某某到案后， 始终拒不认罪，

辩称自己仅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

不清楚对方无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

也未参与贷款、 变卖车辆的全过程，

收取的钱款是客户偿还的首付垫付款

及利息。

为查明孟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的真

实地位和作用， 承办检察官决定从同

案犯和涉案“背债人” 入手。 检察官

依法讯问同案犯刘某某， 据其交代，

其认识孟某某时对方已经在从事“利用

背债人套取银行贷款” 的违法活动， 之

后还拉拢他一同参与。 刘某某明确表

示， 自己全程按照孟某某的指示对接中

介、 寻找“工具人”。 与此同时， 检察

官发现， 孟某某不仅直接向“背债人”

或 4S 店支付首付款， 在车辆变卖过程

中， 还与车辆回收方存在频繁资金往

来。 更重要的是， 多名涉案“职业背债

人” 的陈述均证实， 孟某某并非仅负责

垫付资金， 还多次陪同他们前往 4S 店

提车、 上牌， 甚至直接参与车辆出售变

现环节。 在环环相扣的证据面前， 孟某

某终于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

经查证， 2024 年 6 月至 7 月期间，

孟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伙同刘某某

（另案处理）， 通过中介介绍， 在明知王

某某、 吴某某（均另案处理） 等购车人

无购车意图、 无还款能力的情况下， 仍

指使他们以购车为名向银行申请车辆分

期抵押贷款， 并先行垫付首付款。 之

后， 孟某某等人陪同提车、 上牌， 与

“背债人” 签订相关合同， 将车辆转卖

过户， 所得赃款先由孟某某的银行账户

收取， 再进行分赃。 截至案发， 共计骗

得银行贷款 82 万余元。

“此类利用虚假交易手段骗取贷款

的犯罪行为产生的社会危害性极大。 不

仅造成银行重大经济损失， 还挤占了小

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实体经济主体的

合理融资空间， 严重妨害金融机构信贷

管理秩序。 同时， 极易误导社会公众产

生‘信用可变现、 背债能牟利’ 的错误

价值观， 破坏社会信用体系。” 承办检

察官这样说道。

被告人孟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骗取银行贷款， 数额巨

大， 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 应当以贷款诈骗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26 年 1 月 7 日，

静安区检察院以贷款诈骗罪对被告人孟

某某依法提起公诉。

【检察官说法】

“职业背债” 绝非“无伤大雅” 的

“擦边球”。 一旦查实职业“背债人” 明

知贷款用途不实、 且无还款意愿， 为牟

利仍配合实施诈骗行为， 则可能构成贷

款诈骗、 合同诈骗等犯罪的共犯， 依法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即便是受到他人欺

骗成为“工具人”， 但其恶意逃避债务

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 且个人

征信记录出现严重污点， 成为“失信被

执行人”， 未来贷款、 购房等信用行为

均会受到严格限制。

租来的房子墙上竟长出蘑菇？
法院：出租人已构成违约


